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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

宁教办函〔2023〕112号

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宁夏回族自治区

教职员工准入查询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教育局，宁东管委会社会事务局，各高等院校、

区属中等职业学校，厅直属中小学：

现将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职员工准入查询工作实施方案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

2023年 8月 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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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职员工准入查询工作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全面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》《教师资格条例》

等法律法规，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、教育部、公安部《关于建立

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》（高检〔2020〕

14 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推开教职员工准入查询工作的通知》（教

师函〔2023〕1 号）要求，对各级各类学校拟聘用的教职员工在

入职前进行查询，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严把教师队伍入口关，夯实教

师队伍建设质量。严格落实师德师风第一标准，融入教师招聘引

进等环节，做在日常、严在日常。完善全区教职员工准入查询制

度，推动查询平台应用，以信息化、数字化提升教师队伍治理能

力，为构建我区高质量教育体系奠定坚实的师资基础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自治区教育厅成立由分管厅领导任组长的教职员工准入查

询工作领导小组，人事与老干部处、基础教育处、职业教育与成

人教育处、高等教育处、政策法规处、教师工作处等处室主要负

责同志为成员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自治区教育厅教师工作

处，负责综合协调、联络沟通、信息报送、检查督办等日常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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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查询要求

教育部依托“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”建立了统一的信息查

询平台，开发了教职员工“准入查询”应用模块，与公安部进行了

数据对接，实现了性侵违法犯罪人员信息核查。对于各级各类学

校拟聘用的教职员工，在录用公示或正式录用前，必须通过准入

查询。

（一）查询对象

1.全区中小学校（含幼儿园、中小学、特殊教育学校、中等

职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等，下同）拟聘用教职员工，包括教师、

教育教学辅助人员、行政人员、勤杂人员、安保人员等在校园内

工作的人员。

2.全区高等学校（含普通本科学校、高等职业学校、成人高

等学校、其他普通高等教育机构、从事研究生教育的科学研究机

构，下同）拟聘用教职员工，包括教师、教育教学辅助人员、行

政人员、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等在校园内工作的人员。

（二）查询节点

对全区各级各类学校拟聘用教职员工在入职前进行查询。

（三）查询内容

10性侵违法犯罪信息

最高人民检察院、教育部、公安部《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

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》规定的性侵害违法犯罪信

息，包括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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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因触犯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、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的

强奸，强制猥亵，猥亵儿童犯罪行为被人民法院依法作出有罪判

决的人员信息;

（2）因触犯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、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的

强奸，强制猥亵，猥亵儿童犯罪行为被人民检察院根据刑事诉讼

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人员信息;

（3）因触犯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第六十二条规定，实施性

侵害、虐待、拐卖、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的人员信息；

（4）因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猥亵行为被

行政处罚的人员信息;

（5）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

记录封存条件的信息除外。

20丧失、撤销教师资格信息

（1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》第十四条规定，因受

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，被依

法丧失教师资格的人员信息。

（2）根据《教师资格条例》第十九条规定，被依法撤销教

师资格且不满 5年的人员信息。
拟聘用教师按照“性侵违法犯罪信息”和“丧失、撤销教师

资格信息”内容查询；拟聘用其他教职员工按照“性侵违法犯罪

信息”内容查询。

（四）查询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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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各市、县（区）中小学校拟聘用教职员工，由中小学校在

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的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模块中提交查询申

请，各市、县（区）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并进行查询。

2.区属学校和教育厅直属中小学拟聘用教职员工，由学校在

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的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模块中进行查询，并

向其上级主管部门报备。

3.各高等院校拟聘用教职员工，由高等学校在全国教师管理

信息系统的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模块中进行查询。

四、结果使用

（一）对经查询发现有性侵违法犯罪信息的，不得建立劳动

关系或人事关系。对经查询发现有丧失教师资格信息和在撤销教

师资格期限内信息的，不得聘用为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。

（二）对经查询发现有性侵违法犯罪信息的，有丧失教师资

格信息和在撤销教师资格期限内信息的，由提出查询申请的学校

书面告知查询对象不录用理由和申请复查权利。

（三）教育行政部门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上级主管部门不得

将查询结果用于招录工作以外的其它用途。

五、异议处理

查询对象对查询结果有异议的，应在收到告知的 15日内向

告知学校书面提出复查申请，由学校通过查询平台申请复查，复

查结果由学校书面告知查询对象。

六、追责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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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行政部门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上级主管部门不履行或不

正确履行准入查询职责，有下列情形的，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相关

责任人责任。

（一）未履行申请查询或者查询义务的；

（二）对查询有问题人员，未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的；

（三）散布、泄露、篡改、不当使用查询获悉的有关信息的；

（四）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的；

（五）其他违反教职员工准入查询制度的情形。

学校教职员工入职后实施犯罪行为的，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

对其入职前的信息查询工作进行倒查，若发现学校未进行准入查

询的，或查询有相关犯罪记录仍录用的，应当追究学校主要负责

人和有关人员责任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开展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是全面落实师

德师风第一标准的重要举措，是依法保护学生身心健康的实际行

动。各地各学校要提高站位，高度重视教职员工准入查询工作，

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和严谨扎实的作风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细化

工作措施，认真做好查询工作。要积极向教职员工宣传解读相关

政策，营造推进教职员工准入查询工作的清朗环境。

（二）压实工作责任。各地各学校要认真落实教职员工准入

查询责任，明确责任领导、责任部门和责任人，确保查询工作真

正落实落地。要成立工作专班，设立联络员，专班及联络员名单

https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xdUIsPZ8HaPRPklAZr89j_aXgtbuSsLngXWDAFNsrIMrwuBZbo63U3MhOZECd43eK6R7O2YjS_o2xtyv0VIqBkZlp2NfEFwO_Irav9-pzYC&wd=&eqid=baa8335400236d7e0000000364a6a7d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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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2023 年 8 月 11 日 前 报 自 治 区 教 育 厅 ， 邮 箱 ：

nxjywjsgzc@126.com。

（三）严格规范实施。各地各学校要建立完善教职员工准入

查询工作制度，严格规范查询流程，确保准入查询工作有序推进。

工作中要强化保密意识，不得散布查询信息或用于其他途径，不

得侵害查询对象个人隐私和其他合法权益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

加强对所属学校查询工作的监督指导，定期开展检查。各地各学

校应当建立新入职教职员工查询台账，并及时将查询及发现问题

处置情况报送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。


